
律師基於自己之原因對於同業進行民事或刑事訴訟程

序之前，宜先通知所屬律師公會。

前正頁程序，若為民事爭議或刑事告訴乃論事件，宜先

經所屬律師公會試行調解。

詮釋

1. 立法治革

民國 98 年修訂。

2. 立法意冒

本條涉及律師基於個人原因向同道提起民、刑事訴訟之情形。

於此種情形，基於律師自治之精神，為維護律師職業之團結，並保

持律師職業之整體形象，允宜由律師公會充分發揮調處律師同道間

紛爭之機能，因此律師倫理規範乃設本條規定，期許律師同道能以

公會做為解決彼此問紛爭之平台，進而將紛爭消3耳於公會內部。律

師倫理規範於民國 98 年修正前，條規定律師於提起前注法律程序

之前，「應」向所屬律師公會通知並由公會先試行調解。惟考量該

規定已產生限制律師個人訴訟權之效果，且可能涉及時效利益，為

免過度限制律師之訴訟權，愛於修訂時將兩項之「應」字改為

「宜」字，以調和律師之訴訟權與律師職業整體之和諧。

355 



律師倫理規範逐條釋義

356 

3. 解釋適用

為維護律師業之整體利益與職業形象，律師在辦案過程中，與

其他律師同道互動時，固應秉持盡力維護當事人利益之原則，但亦

應保持互相尊重與維持禮儀之態度。此種律師向道間互動分寸之拿

捏，實具有較高程度的道德性質。

本條所規範者為律師基於「自己」的原因，而非基於具體案件

當事人之委任，向同道提告的情形。於民國 98 年修正前，採取強

制規定之方式，要求律師同道間如因個人因素而互有爭訟時，「必

須」通知所屬律師公會，由律師公會先試行調解。從比較法而盲，

德國 1973 年律師職業指令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律師因自己而欲

對其他同道提起刑事告訴或民事訴訟之前，應、先通知其職業公會理

事會，以使其可予介入。」與我國法修正前條文相似，採取調解先

行的原則，以強他律師業之團結，避免同道問紛爭的擴大i 。

惟律師本身得享有之訴訟權與一般當事人無異，均應獲得憲法

相同程度之保障，先前之規定亦引發是否因「調解先行」的性質而

構成訴訟障礙要件的疑慮，不無過度限制律師訴訟權之虞，故本次

修正將規定之誡命性質刪除，改以勸論文字，以俾貼近本項規定之

道德本質。

應注意的是，本條與律師與當事人間之爭端無涉，且律師問之

爭端倘與受任事件相關，則為律師倫理規範第 47 條之規範範疇，

後者仍應先由律師公會先行調處，此為本次律師倫理規範於民國

98 年修正後之差別所在。

( 相關懲戒案例

無。

I 請參照，黃瑞明（ 2009) , （美囡與德國律師倫理之比較對我國之影響與段發〉’《法律伶

理學》’頁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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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 相輔諒規與國釋

無。

( 參考立搪憫

1德國 1973 年律師職業指令第 19 條：「律師因自己事務而欲對其他問

道提起刑事告訴或民事訴訟之前，律師欲告論其他律師違反職業倫

理時，應通知其職業公會理事會，以使其可予介入（第 2 項）。在民

事事件，律師為自己事務欲對其他律師起訴前，應先嘗試在法庭

（訴訟）外進行調解（第 3 項）。 2 」

2.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73 條（并護士間仿紛議）：「并護士

l立、他仿并護士等ιη問仿紛議l乙－：：＿） ~） τl立、協議又l立并護士合仿

紛議調停l乙止石問﹔商合解決l乙努的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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